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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年 5月 26 日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7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緣起 

        胡家龍先生為前聯強國際公司執行副總裁兼流通事業群總經理，

其以卓越洞察力與高效執行力，聯合工作伙伴打造聯強事業，並

以客家人硬頸精神開拓該公司之大陸與國際版圖。  家龍先生事

業有成之際，亟思感念雙親恩情，回饋客家鄉情，貢獻全體社會，

故有捐助獎學金培育本校暨本系優秀清寒學子之意願。至盼藉由

鼓勵、獎助清寒學生之善舉，得以培養學生畢業後致力於濟人救

世之公共服務，以感念雙親暨岳父母教養與撫育之深恩，特捐贈

新臺幣二百萬元整，作為本獎學金之基金。 

第二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捐募暨使用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本獎學金獎助類別分為「家龍卓越論文獎學金」及「家龍優秀清

寒獎學金」兩類。 

第四條  「家龍卓越論文獎學金」係為鼓勵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從事客家

議題研究，特以總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為獎學金，資助研究生。

相關獎助規範如下： 

一、 獎助人數及金額：每學年兩名，每名新臺幣五萬元整。 

二、 申請資格：以本校博碩士生學位論文從事客家議題研究者為

限，且申請時已於前一學年內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審查。 

三、 符合資格之申請人數超過每學年人數限制時，以客家人為優

先考量，學業成績次之。 

四、 本獎學金分兩階段發放。通過審查時頒發三萬元，俟受獎人

完成論文考試後，繳交博(碩)士論文二本，並檢附論文考試

成績通知書，申領剩餘二萬元獎學金。未於修業年限內完成

學位論文考試者，不得請領第二階段獎學金。 

五、 獲獎學生應於學位論文致謝辭中對於獲得本獎學金之資助表

明謝意。 

第五條  「家龍優秀清寒獎學金」係獎助本系在學之品學兼優清寒學生（不

包括碩士在職專班），總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相關獎助規範如

下：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家龍卓越論文暨優秀清寒獎學金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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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助人數及金額：每學年三名，每名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整。 

二、 申請資格與條件： 

（一）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操行成績平均需達八十分(含)

以上。 

（二） 家境清寒。「清寒」之考量範圍包括經濟狀況及特殊狀

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並須檢附證明)：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3.家庭於二年內遭遇重大變故，致經濟困難者。 

4.本人為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者。 

5.父母為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者。 

三、 本獎學金以家境清寒為優先考量，學業成績次之，各資格條

件評分方式依附表所定辦理；申請人所具資格條件均相近時，

以客家人為優先考量。 

四、 本獎學金得連續獲獎，但以二次為限。獲獎學生需撰寫 800

字致謝感言。 

第六條  為妥善運用有限資源，領取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兼領本系其他

獎學金。 

第七條  本獎學金於每年九月中旬公告受理申請，申請人須經指導教授或

導師推薦，於申請期間內填妥申請書及檢附各項證明文件向公共

行政暨政策學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申請書及應檢附資料由本系另

訂之）。 

第八條  本獎學金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授獎。惟無人申請或無人符

合資格，以從缺計。 

第九條  附則 

一、本辦法未定事項，悉依本校「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捐募暨

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提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三、本項捐款存於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專戶管理，依捐款者指

定用途專款專用，經費用罄即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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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本獎學金之評分方式如下(依總分高低順序決定獎學金的獲頒者) 

 

 

 

家境清寒 70 分 
學業成績 

30 分 

總分 

100 分 經濟狀況 

【50 分】 

特殊狀況 

【20 分】 

1.低收入戶 1款(台北 0

類、高雄 1類)： 

  50 分 

2.低收入戶 2款(台北

1~3 類、高雄 2類)： 

  40 分 

3.低收入戶 3款(台北 4

類、高雄 3、4類)： 

  30 分 

4.中低收入戶： 

  20 分 

 

 

 

 

 

 

【以上第 1至 4項不得重

複計分】 

1.特殊境遇家庭：5分 

2.家庭遭遇重大變故：5分 

3.本人為身心障礙者或罹

患重大傷病：4分 

4.父為身心障礙者或罹患

重大傷病：3分 

5.母為身心障礙者或罹患

重大傷病：3分 

 

 

 

 

 

 

 

 

 

【同時具有上述情況者，可

加總計分】 

學業成績超過80分

者，每多 1分，此

項配分可拿 1.5

分，以此類推。 

 

 

 

 

 

 

 

 

【80 分至滿分 100

分，有 20 分的級

距，此項配分 30÷

20=1.5，因此，學

業成績每增 1分可

加計此項配分 1.5

分，最高加計30分】 

 


